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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0日以

现场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通知于 2025年 12月 5

日以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人，实际参加表

决的董事 7人，会议由董事长谢平先生主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投票

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条件的议

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白本通、张利民等 25名交

易对方购买深圳易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易信科

技”）97.40%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兴湘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湘集团”）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等法

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



充分自查论证，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和各项条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且本次交

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公司拟对原交易方案进行调整，调整内容为：易信科技的股东天津志

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火炬集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骆

献文不参与本次交易，其合计持有易信科技 2.60%的股份，故本次交易的

标的资产调整为易信科技 97.40%股份，交易对象由 28名调整为 25名。

除前述调整外，原交易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

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号》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

金两部分组成。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为前提

条件，但最终配套融资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行为的实施。

表决结果：6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张惠莲回避表

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标的资产评估作价情况

根据北京坤元至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深圳易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以 2025

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易信科技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68,148.00万元，

标的资产即易信科技 97.40%股份的评估值为 66,376.15万元。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易信科技 97.40%股份的交易价格为

66,234.17万元，不超过易信科技相应股权评估值，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支付方式

标的资产交易对价中的 331,170,851.36元以现金方式支付，剩余的交

易对价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拟转让权

益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方

支付的总对价

（元）
现金对价

（元）

股份对价

（元）

1 白本通 37.29% 126,771,948.72 126,771,948.72 253,543,897.43

2 张利民 11.47% 43,587,112.05 34,426,394.85 78,013,506.90

3 深圳市达晨创鸿私募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6.10% 16,591,096.62 24,886,644.94 41,477,741.56

4 深圳前海拓飞咨询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74% 19,503,376.73 19,503,376.73 39,006,753.45

5 深圳市投控通产新材料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5.32% 14,468,085.87 21,702,128.80 36,170,214.67

6 深圳市加法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17% 17,021,136.09 11,347,424.06 28,368,560.15

7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7% 22,694,844.15 5,673,711.04 28,368,555.19

8 深圳韬略新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65% 3,546,100.00 21,276,375.86 24,822,475.86

9 深圳景熙信成一号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3.65% 14,893,485.51 9,928,990.34 24,822,475.86

10 正奇（深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71% 7,378,723.22 11,068,084.82 18,446,808.04

11 广西钦州中投建华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89% 7,694,966.52 5,129,977.68 12,824,944.21

12 张超曾 1.64% 5,577,667.42 5,577,667.42 11,155,334.83

13 鼎新智信（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63% 4,425,787.87 6,638,681.81 11,064,469.68

14 厦门鼎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57% 4,281,106.60 6,421,659.89 10,702,766.49

15 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二号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4% 6,294,266.98 4,196,177.98 10,490,444.96

16 深圳市富镕华灵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6% 2,893,617.57 4,340,426.36 7,234,043.93

17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4% 4,255,277.32 2,836,851.55 7,092,128.87

18 宁波市辰峰启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84% 2,275,392.96 3,413,089.44 5,688,482.40

19 广西钦州中投嘉华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55% 2,234,022.83 1,489,348.55 3,723,371.38

20 深圳市财智创赢私募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0.41% 1,127,550.04 1,691,325.07 2,818,875.11

21 刘毅 0.37% 1,241,123.79 1,241,123.79 2,482,247.59

22 白俊峰 0.26% 1,063,817.84 709,211.89 1,773,029.73

23 胡新文 0.24% 992,901.02 661,934.01 1,654,835.03

24 刘和军 0.06% 248,223.77 165,482.51 413,706.28

2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华翰裕源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03% 109,219.89 72,813.26 182,033.14



合计- 97.40% 331,170,851.36 331,170,851.36 662,341,702.73

注：本表格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具体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

所涉及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股，每股面值为 1.00元，上市

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发行对象为

白本通、张利民、深圳市达晨创鸿私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前海拓飞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投控通产新材料创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加法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韬略新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景熙信成一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正奇（深圳）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西钦州中投建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张超曾、鼎新智信（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鼎新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富镕华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市辰峰启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广西钦州中投嘉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财智创



赢私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刘毅、白俊峰、胡新文、刘和军、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华翰裕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 25名交易对

方（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和价格

（1）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2）发行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

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 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定价

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和

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如下：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 80%（元/股）

前 20个交易日 6.58 5.27

前 60个交易日 6.00 4.80

前 120个交易日 5.66 4.53

注：交易均价的 80%的计算结果向上取整至小数点后两位。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5.27元/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交易均

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

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的股份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发生权益分派、

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各方同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

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对本次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需经公司股东会批准，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

监会注册同意。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的股份发行日期间，若中国证监

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策调整，则发行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为：向各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

价格，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不为整数时，则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

1股部分由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5.27元/股计算，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数量总计为 62,840,756股，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后公司总股本的（不考虑配套募集资金）13.52%。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具体如下：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最终的股份发行数量以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经上交

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发行数量为上限。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元）

发行股份数量

（股）

1 白本通 126,771,948.72 24,055,398

2 张利民 34,426,394.85 6,532,522



3 深圳市达晨创鸿私募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24,886,644.94 4,722,323

4 深圳前海拓飞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9,503,376.73 3,700,830

5 深圳市投控通产新材料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21,702,128.80 4,118,051

6 深圳市加法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1,347,424.06 2,153,211

7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73,711.04 1,076,605

8 深圳韬略新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1,276,375.86 4,037,262

9 深圳景熙信成一号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9,928,990.34 1,884,058

10 正奇（深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1,068,084.82 2,100,205

11 广西钦州中投建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129,977.68 973,430

12 张超曾 5,577,667.42 1,058,380

13 鼎新智信（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638,681.81 1,259,711

14 厦门鼎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421,659.89 1,218,531

15 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二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96,177.98 796,238

16 深圳市富镕华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340,426.36 823,610

17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836,851.55 538,302

18 宁波市辰峰启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413,089.44 647,645

19 广西钦州中投嘉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89,348.55 282,608

20 深圳市财智创赢私募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1,691,325.07 320,934

21 刘毅 1,241,123.79 235,507

22 白俊峰 709,211.89 134,575

23 胡新文 661,934.01 125,604

24 刘和军 165,482.51 31,400

2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华翰裕源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813.26 13,816

合计 331,170,851.36 62,840,756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5、锁定期安排

发行对象作出如下锁定安排：



（1）白本通、张利民、深圳前海拓飞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且应履行完毕业绩承诺期间的业绩补偿义务；正奇（深圳）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张超曾、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雄韬电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刘毅、白俊峰、胡新文、刘和军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深圳市达晨

创鸿私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投控通产新材料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加法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韬略新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景熙信成一号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广西钦州中投建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鼎新智信（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鼎新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市富镕华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市辰峰启思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西钦州中投嘉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市财智创赢私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华翰裕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6个月。

（2）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名下之日起至

锁定期届满之日止，交易对方由于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3）交易对方关于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正

式交易协议约定、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不符的，交易对方承诺将无

条件地对锁定期承诺做出相应调整，使其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过渡期损益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的期间为过渡期间。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产

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亏损部分，由转让方按

照各自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的相对比例向标的公司以现金

方式补足。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7、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于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按各自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8、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

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白本通、张利民、深圳前海拓飞咨询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拟签订《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与白本通、张利民、深圳前

海拓飞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

期为三年，即 2026 年度、2027 年度及 2028 年度，业绩承诺方承诺标的

公司在业绩承诺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累

计不低于 1.62亿元。

公司将在业绩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当年度“实际净利润”（指标

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每个会计年度实际实现的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指业绩承诺方承诺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



期间承诺应予实现的净利润）的差异情况予以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

报告》，《专项审核报告》的出具时间应不晚于公司相应年度审计报告的出

具时间。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的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额根据该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2）业绩补偿方式及金额

若标的公司三年业绩承诺期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

数，则业绩承诺方应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进行补偿，股份不

足补偿的部分应以现金补偿。业绩承诺方之间承担连带责任，已履行的补

偿行为不可撤销。具体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业绩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业绩承诺期三年

累计实现净利润）÷业绩承诺期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标的资产在本次交

易中的交易对价

①优先以股份形式进行补偿，其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按照以下公式进行

计算：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业绩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

行价格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

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对不足 1股的剩余对价由业绩承诺方

以现金支付。

若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应补偿股份

数量还应包括因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派生的股份数量，业绩承诺方

应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调整后）=应补偿的股

份数量（调整前）+业绩承诺方在业绩承诺期内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而新增持有的股份。



以上所补偿的全部股份由公司以 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若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有现金分红的，业绩承诺方按上述公式计算的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在业绩承诺期间累计获得的税前现金分红收益，应于公

司回购应补偿的股份时返还给公司，返还的前述现金分红收益不计入已补

偿金额。

②股份不足以补偿的情况下，应以现金继续补足，具体计算公式为：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应补偿股份数量-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的，业绩承诺方应在接到公司要求现金补偿的书

面通知后 30个自然日内将应补偿的全部现金一次性支付至公司的指定账

户。

③补偿方向公司支付的全部补偿金额（包括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合

计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

（3）减值测试及补偿安排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公司将聘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

定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已补偿金额（包括已补偿股份

金额和现金金额），则业绩承诺方应另行对公司进行股份补偿，股份不足

补偿的部分以现金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

方已补偿金额。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

值并扣除业绩承诺期内标的资产因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

配等影响。

业绩承诺方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进行补偿，股份不足以



补偿的部分应以现金补偿。业绩承诺方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计算公式为：

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的股份数=应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②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减值实际

已补偿股份数×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若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应补偿股份

数量还应包括因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派生的股份数量，业绩承诺方

应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调整后） =应补偿的股

份数量（调整前）+业绩承诺方在业绩承诺期内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而新增持有的股份。

以上所补偿的全部股份由公司以 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若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有现金分红的，业绩承诺方按上述公式计算的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在业绩承诺期间累计获得的税前现金分红收益，应于公

司回购应补偿的股份时返还给公司，业绩承诺方返还的前述现金分红收益

不计入已补偿金额。

业绩承诺期内业绩承诺方向公司支付的全部业绩补偿金额（包括股份

补偿与现金补偿）及减值测试补偿金额之和不超过业绩承诺方在本次交易

中合计获得的交易对价（以税前金额为准）。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9、超额业绩奖励

业绩承诺期结束，若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内实现的实际净利润累

计数超过承诺净利润累计数（16,200万元），超过部分的 30%作为公司对

业绩承诺方的超额业绩奖励。上述超额业绩奖励金额不应超过本次交易总

价的 20%（即 132,468,340.55 元）。公司应于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的《专



项审核报告》披露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按照约定确定超额业绩奖励金额，

并在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协议约定的应收账款回款要求或履行完毕业

绩承诺协议约定的应收账款回款的现金补足义务后授权标的公司以现金

方式支付给业绩承诺方，具体分配方案（包括分配名单及分配比例等）在

业绩承诺期满后由业绩承诺方制定提出申请，并经公司审核确定后予以实

施。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0、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方案的决议经公司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如本次交易在上述有效期内取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

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子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交易的具体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兴湘集团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股

票发行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股，每股面值为 1.00元，上市地点为上交

所。

表决结果：6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张惠莲回避表

决。

2、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交易的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兴湘集团，兴湘集



团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6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张惠莲回避表

决。

3、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交易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交易的发行价格为 5.27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

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6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张惠莲回避表

决。

4、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不超过发行股份方式购

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37,950,664股，不超过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

最终发行规模及发行数量将在本次重组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

证监会予以注册后，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

定最终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股份发行价格需进行调整的，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6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张惠莲回避表

决。

5、锁定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兴湘集团所认购的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上述锁定期内，募集配套资金认购

方由于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如前述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募集配套资金

认购方将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6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张惠莲回避表

决。

6、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以

及交易税费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涉及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债

务，用途符合相关规定。若未来证券监管机构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

颁布新的法规或监管意见，则公司将根据新的法规和监管意见予以调整。

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途及金额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或未能足额募集的情形，资金缺口将

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的实际情况，以自

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6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张惠莲回避表

决。

7、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在本次发行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



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6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张惠莲回避表

决。

8、决议有效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方案的决议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如本次交易在上述有效期内取得上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

表决结果：6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张惠莲回避表

决。

上述子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逐项审议。

四、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华升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

披露的《华升股份关于披露重组报告书（草案）暨一般风险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5-057）、《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湖南华升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及重组上市

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及重组上市

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

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

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八、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

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九、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

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

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6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

说明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重大资产重

组>第三十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一、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不

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二、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

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三、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

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波动情况的说

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四、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湖南华

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

为实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公司拟与交易对方签

署《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湖



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五、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与白本通、张利民、深圳前海拓飞咨询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明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交易中涉及的业绩承诺及补偿事宜，公司拟与业绩承诺方白本通、张

利民、深圳前海拓飞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湖南华升股份

有限公司与白本通、张利民、深圳前海拓飞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六、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就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公司已与兴湘集团签署《附生效

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为进一步确认本次交易涉及的认购规模、发行数

量等相关事项，公司拟与兴湘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七、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

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审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八、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

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

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九、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

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



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

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影响的情况及采取填补回报措

施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一、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

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二、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

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三、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无需

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四、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

交易不存在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说

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五、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

升股份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六、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

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交易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办理本次交易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在相关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和市场

情况，并结合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制定、调整、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

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或调整发行方案、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发行时机、股份发行数量和价格、发行对象选择、发

行起止日期、具体认购办法等事项；

（二）如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市场条件发生变化的，有权对本次

交易方案及相关申报材料进行必要的补充、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批

准、签署有关财务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盈利预测等一切与本

次交易有关的文件和协议的修改、变更、补充或调整；

（三）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申报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监管

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签署、补充、递交、呈报、执行和公告本次交

易的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授权董事会签署、修改、补充、递交、

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各项文件和协议（包括与本次交易相关方签



署补充协议或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四）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提出的反馈意见

或要求，对本次交易方案及申报材料进行必要的补充、调整和修改，包括

但不限于批准、签署有关财务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盈利预测

等一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文件和协议的修改、变更、补充或调整，并答复

监管部门的问询或反馈意见；

（五）根据公司股东会的批准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及中国证监会注

册情况及市场情况，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交易的具体事项，并根据法

律、法规规定和股东会决议，负责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执行和实施，包括

但不限于履行交易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办理标的资产的交割；资产交割

前后或过程中，根据经营管理或业务开展等实际需要，对标的资产的组织

架构、治理结构、管理层级等进行规划、部署、划转等内部调整（如需）

等；

（六）本次交易实施后，根据本次交易的实施结果，相应修改公司章

程的有关条款，并办理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资产过户等相

关手续；

（七）本次交易实施后，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登记托管、限售锁定以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

关事宜；

（八）在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决定及办理与本次

交易有关的其他一切相关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如果

公司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的文件，则上述授权的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日。在本



次授权有效期内，若发生董事会换届，本授权仍然有效。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七、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

股东会批准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

披露的《华升股份关于控股股东免于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5-058）。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八、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

召开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5年 12月 26日召开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本

次交易相关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华升股份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临 2025-060）。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张惠莲已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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